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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民健康保險實施時

將遭遇的問題與對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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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國
創
辦
社
會
保

險
的
擬
議
和
實
施
，
拍

於
中
國
國
民
黨
在
民
國

十
五
年
召
開
二
全
大
會

中
提
出
促
請
政
府
轉
創

的
建
議
，
大
控
時
代
於

抗
戰
時
期
曾
在
三
十
二

年
有
小
規
模
的
試
辦
，

但
正
式
具
體
訂
定
法
案

實
施
，
係
以
三
十
九
年

在
畫
灣
開
辦
勞
工
保
驗

，
同
年
文
辦
軍
人
保
眩

，
追
四
十
七
年
續
辦
公

務
人
員
保
餓
為
基
雄
。

以
勞
保
開
始
算
起
，
距

今
已
有
三
十
五
年
歷
史

，
在
時
間
的
過
程
上
不

能
不
認
其
已
相
當
之
長

。
但
迄
至
目
前
，
其
本

身
體
制
依
然
並
不
健
全

完
整
，
如
勞
保
的
投
保

對
象
，
若
僅
指
被
僱
勞

工
而
言
，
只
及
全
國
總

額
的
半
數
。
近
年
正
努

力
改
進
，
誰
備
將
投
保

單
位
必
須
僱
用
勞
工
五

人
的
規
定
降
為
三
，
人
。

對
於
農
民
，
遲
至
六
十

二
年
十
月
，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始
有
研
究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小
組
的
設
置
，
當
時
小
組
成
員
包

括
內
政
部
、
財
政
部
、
農
復
會
、
中
信
局
公
保
處
、
勞
保
局
及
臺
灣
省
農
會
，
會
商
結
果

，
認
為
農
民
在
工
業
社
會
中
共
有
顯
著
特
性
，
一
為
人
口
比
例
為
百
分
之
三
十
一
了
相
當

多
數
，
其
中
生
產
者
的
負
擔
生
活
人
數
較
多
，
二
為
其
收
入
較
之
勞
工
偏
低
，
且
並
不
種

定
，
若
保
險
費
依
勞
保
對
自
雇
勞
工
之
例
統
由
政
府
予
以
補
助
，
則
為
目
前
財
政
力
量
所

不
勝
負
擔
，
且
有
遠
保
險
原
則
，
因
之
衛
生
器
研
議
主
張
，
投
保
對
象
可
就
下
列
兩
鐘
範

圖
作
進
一
步
考
慮
•• 

一
以
加
入
農
會
為
正
會
員
的
農
戶
為
對
象
，
但
戶
內
已
加
入
勞
保
或

其
他
社
會
保
險
者
除
外
，
眷
屬
應
有
年
齡
職
業
與
親
等
關
係
等
條
件
作
適
當
限
制
，
二
以

質
聽
從
事
農
業
的
農
民
為
對
象
，
不
包
括
其
發
屬
，
同
時
主
張
在
尚
未
完
成
立
法
程
序
之

前
，
可
先
以
行
政
命
令
試
辦
，
給
付
項
目
以
疾
病
傷
害
及
生
育
第
一
第
二
胎
為
限
，
保
險

費
的
負
擔
比
率
，
由
政
府
補
助
百
分
之
三
0
，
農
民
負
擔
百
分
之
七
0
，
醫
療
給
付
採
用

部
分
負
擔
定
率
制
，
其
比
率
約
負
擔
醫
療
費
用
百
分
之
二O
l
立
一0
，
行
政
事
務
蠻
不
超

出
保
險
費
收
入
總
額
百
分
之
四
，
由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艾
廳
。
關
於
試
辦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之

經
費
來
誨
，
曾
規
定
四
種
方
式•• 

一
係
參
照
漁
民
參
加
勞
保
方
式
，
於
血
腥
畜
產
品
市
場
交

易
額
中
，
徵
收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備
付
金
。
三
係
鐵
定
農
會
每
年
負
擔
此
項
保
險
金
額
為
其

營
業
額
百
分
之
餒
，
但
需
避
免
故
意
抑
低
營
業
盈
餘
額
。
三
為
附
加
於
外
銷
發
畜
產
品
及

加
工
價
款
，
或
附
加
於
不
受
物
價
變
動
的
米
價
。
起
六
十
五
年
元
月
臺
灣
省
長
會
提
出
方

案
，
要
求
投
保
對
象
包
括
實
際
從
事
農
業
者
及
未
曾
參
加
其
他
社
會
保
險
的
全
體
家
阻
攔
，

保
險
給
付
項
目
於
疾
病
傷
害
生
育
以
外
，
增
加
殘
廢
與
死
亡
二
項
，
保
險
費
由
此
間
戶
按
年

每
人
出
新
臺
幣
四
百
元
，
扣
除
政
府
搞
助
額
，
政
府
補
助
包
括
保
險
費
百
分
之
一
一
-
O及
全

額
行
政
事
務
贅
，
舉
，
辦
經
費
來
源
參
照
漁
民
參
加
勞
保
籌
措
財
源
方
式
，
並
附
加
於
外
銷

食
產
品
與
加
工
品
價
款
及
不
受
物
價
影
響
的
米
價
，
對
保
險
人
擬
于
分
割
社
會
保
險
體
系

予
以
獨
立
，
由
各
級
盛
會
共
級
機
構
或
委
託
公
營
商
業
人
寫
保
險
公
司
承
辦
而
以
接
會
協

助
，
亦
有
主
張
由
農
會
組
織
機
構
承
保
，
其
會
計
瞎
子
獨
立
等
不
同
方
漿
。

政
府
順
暉
輿
惰
，
本
最
高
當
局
指
示
保
障
農
民
生
活
及
增
進
農
民
福
利
的
政
策
性
決

策
，
肯
定
社
會
保
險
的
實
施
是
政
策
性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對
以
上
兩
方
面
揖
出
的
方
案
，

予
以
審
慎
研
議
，
中
國
社
會
保
儉
學
會
針
對
國
情
與
政
府
處
境
，
兼
顧
法
理
，
堅
持
體
制

系
統
為
長
遠
久
計
，
不
容
分
裂
，
主
張
勞
保
証
共
基
礎
，
且
對
象
範
圈
樂
手
擴
大
，
遍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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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體
力
勞
動
的
商
店
職
工
與
新
聞
文
化
合
作
事
業
等
員
工

、

及
機
關
學
校
聘
雇
人
員
，
應

及
時
改
稱
社
會
保
眩
，
同
樣
應
包
括
農
民
。
控
之
國
際
通
例
，
倘
增
加
獨
立
關
校
，
實
係

徒
增
人
力
與
財
力
的
浪
費
。
文
對
試
辦
一
點
，
亦
不
表
苟
同
，
因
政
策
性
應
作
全
面
長
久

考
慮
，
不
能
暫
為
擇
地
定
時
實
施
，
以
示
公
平
而
滋
困
擾
。
如
將
試
辦
時
期
延
長
或
不
能

不
中
止
，
均
有
弊
端
，
政
府
政
策
性
福
利
不
可
半
途
而
廢
，
與
其
急
就
草
率
以
敷
衍
應
付

，
不
若
迅
將
頻
年
推
行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上
的
基
本
缺
失
，
加
以
改
善
，
尤
其
保
險
對
象
宜

將
挂
有
勞
動
收
入
者
列
為
優
先
，
不
能
在
勞
保
尚
未
擴
及
眷
屬
時
，
即
予
農
民
家
屬
以
眷

屬
保
險
，
蔣
經
當
前
政
府
的
財
政
負
荷
。
該
會
在
這
一
時
期
，
會
延
攬
園
內
外
專
家
子
以

精
算
，
調
查
毫
灣
農
戶
約
八
十
七
萬
餘
家
，
農
戶
人
口
數
約
五
百
五
十
八
萬
人
，
參
加
全

符
各
地
盛
會
者
約
七
十
萬
人
，
農
民
大
多
無
一
定
雇
主
，
屬
自
耕
農
，
與
自
雇
勞
工
類
似

，
其
收
入
困
「
春
耕
冬
藏
」
關
係
而
大
多
不
聽
定
，
其
保
臉
費
的
收
取
不
易
，
擬
參
照
推

行
農
民
保
險
的
先
進
聞
辦
法
，
贊
同
由
農
會
協
助
其
事
。
最
好
先
將
勞
保
局
擴
改
為
社
會

保
險
局
，
農
會
派
代
表
參
與
其
組
成
的
農
民
保
險
監
理
委
員
會
，
勞
工
保
險
另
有
監
理
委

員
會
，
各
種
監
理
委
員
會
行
使
類
似
董
事
會
的
職
權
，
但
均
需
有
精
詰
社
會
保
險
法
理
的

專
家
參
加
。
該
會
同
時
會
蒐
集
各
種
相
關
數
攘
，
建
議
保
險
費
的
釐
訂
原
則
，
應
分
析
現

狀
，
前
膽
日
後
農
業
機
械
化
企
業
化
後
的
收
益
趨
勢
，
妥
定
負
擔
分
配
比
卒
，
必
讀
將
農

民
與
農
會
及
政
府
的
負
擒
，
統
予
榮
顧
。
除
了
學
術
團
體
關
心
獻
議
之
外
，
有
若
干
事
校

如
國
內
逢
甲
大
學
保
股
研
究
所
，
亦
對
農
民
保
險
興
農
民
權
康
保
險
進
行
專
題
研
究
。
政

府
有
關
及
主
管
社
會
保
臉
或
社
會
福
利
單
位
，
亦
派
員
赴
國
外
訪
問
，
蒐
集
相
關
資
料
予

以
研
究
。

因
我
國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的
建
立
，
雖
屬
中
央
政
府
職
掌
，
本
保
險
法
則
力
求
收
支
平

衡
，
以
法
律
予
以
保
障
。
現
制
保
險
對
象
的
僱
用
者
，
公
保
與
軍
保
均
為
政
府
，
其
保
險

財
務
的
盈
虧
，
均
推
政
府
負
其
全
責
。
勞
保
的
業
務
執
行
與
監
理
，
則
屬
之
臺
灣
省
政
府

，
而
農
民
係
指
聾
灣
省
的
農
民
，
故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的
籌
議
，
概
由
臺
灣
省
政
府
負
責
，

故
六
十
八
年
五
月
中
央
政
府
行
政
脫
衛
生
署
提
出
「
試
辦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計
畫
綱
要
」
之

後
，
省
方
的
反
應
不
一
，
表
示
異
議
者
仍
多
。
該
項
綱
要
指
出
要
點
如
後

•• 

L

試
辦
地
區
，
選
定
臺
灣
北
中
南
區
各
擇
醫
療
設
施
的
二l
三
縣
，
農
會
組
織
健
全

及
財
務
狀
況
良
好
者
，
縣
政
府
願
保
證
負
擔
保
險
費
百
分
之
七
﹒
五
者
優
先
考
慮
。

三
試
辦
期
間
，
暫
定
二
年
，
自
七
十
一
會
計
度
年
開
始
辦
理
。

q

的
投
保
對
象
，
盛
會
正
會
員
及
其
眷
屬
，
年
齡
十
五
歲
以
上
至
未
滿
六
十
五
歲
均
未

參
加
社
會
保
險
者
。

4

給
付
限
制
，
每
年
三
十
天
住
院
給
付
，
踩
部
分
負
擔
。

E

保
費
負
擔
，
政
府
負
擔
百
分
之
三
0
，
並
負
盈
虧
責
任
，
其
中
百
分
之
十
五
由
省

政
府
縣
政
府
分
擔
，
另
百
分
之
十
五
由
中
央
友
廳
，
投
保
人
採
收
入
比
例
平
均
分
擔
。

臺
灣
省
營
人
喬
保
險
公
司
為
爭
取
業
務
，
針
對
中
央
衛
生
署
綱
要
及
學
術
機
構
專
家

意
見
，
於
六
十
九
年
五
月
向
臺
灣
省
政
府
提
出
「
舉
辦
漢
民
保
險
的
研
究
報
告
」
，
其
內

容
摘
要
如
次
﹒
-

L

承
辦
發
民
健
康
保
險
單
位
，
由
省
府
成
立
專
責
委
員
會
。

Z

蓋
灣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為
保
險
人
。

a

蓋
灣
省
各
地
農
會
為
協
辦
單
位
。

4

保
險
項
目
，
得
選
擇
辦
理
，
分
健
康
保
險
，
人
壽
保
險
及
傷
害
保
險
三
頸
，
健
康

保
險
包
括
疾
病
與
生
育
，
由
各
縣
市
衛
生
機
構
及
特
約
醫
院
承
辦
醫
療
給
付
，
人
壽
保
險

投
保
該
公
司
的
生
死
合
險
或
福
利
壽
險
，
傷
害
保
險
保
障
意
外
傷
害
、
死
亡
、
殘
廢
及
附

加
醫
療
。

F
U
保
驗
費
率
，
健
康
保
險
每
人
每
年
敏
一
七
0
0
元
，
人
壽
保
險
生
死
合
險
二
十
年

期
滿
，
每
萬
元
年
繳
四

0
0
元
，
福
利
壽
險
每
萬
元
年
級
二
四
0
元
，
徵
收
辦
法
也
農
會

代
收
，
或
在
農
產
品
價
款
內
扣
繳
'
或
征
收
土
地
賦
稅
時
代
收
。

n
a
政
府
負
擔
，
除
補
助
保
險
費
外
，
尚
需
補
助
保
險
人
及
補
助
醫
院
。

上
項
研
究
報
告
，
通
過
省
議
會
的
呼
應
支
持
，
使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的
開
辦
，
年
來
呼

之
欲
出
，
甚
囂
塵
上
。
但
各
方
意
見
紛
跤
，
因
之
政
府
決
策
不
定
。
至
六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行

政
院
前
孫
院
長
乃
指
示
內
政
部
，
除
謂
近
年
各
方
人
士
建
議
的
主
張
不
一
，
均
請
迅
辦
農

業
保
險
及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，
困
農
民
人
數
眾
多
，
散
處
不
同
地
區
，
其
工
作
型
態
與
生
產

方
式
各
異
，
問
題
較
為
接
雞
，
本
陸
自
應
深
入
研
究
，
早
日
韓
劃
辦
理
，
內
政
部
應
約
請

財
政
部
經
濟
部
鼓
鼓
會
及
衛
生
署
組
成
兩
個
專
案
小
組
，
分
別
就
農
民
健
康
保
胺
與
農
作

物
保
險
進
行
研
究
分
析
與
評
估
，
必
要
時
可
派
員
至
國
外
考
察
。
遂
於
同
年
十
二
月
另
行

成
立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規
劃
小
組
，
專
貴
子
以
研
究
規
割
。
歷
經
內
政
部
召
集
會
議
多
次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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蒐
集
各
國
質
施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的
規
程
辦
法
，
專
程
派
員
赴
制
度
完
備
較
若
盛
名
的
西
德

考
察
彼
邦
設
施
，
油
內
政
部
主
管
全
國
社
會
保
險
業
務
單
位
擬
訂
實
施
要
點
，
起
草
「
臺

灣
省
試
辦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辦
法
」
'
預
定
在
七
十
四
年
七
月
起
開
始
質
施
，
在
試
辦
期
間

，
保
險
項
目
限
於
生
育
、
傷
害
與
疾
病
，
委
由
勞
保
局
擔
任
保
險
人
，
主
管
機
關
為
省
政

府
，
廳
就
組
織
健
全
、
財
務
結
構
良
好
、
人
員
配
置
適
當
之
基
層
後
，
會
，
並
參
酌
該
獎
會

轄
區
內
醫
療
賀
觀
情
況
，
每
縣
市
選
擇
一
至
三
鄉
鎮
、
縣
轄
市
、
區
先
行
辦
理
，
上
項
最

會
之
會
員
人
數
躍
在
五
百
人
以
上
，
經
選
定
後
，
其
全
體
會
員
均
應
參
加
為
被
保
險
人
，

並
以
其
所
屬
慶
會
為
投
保
單
位
。

預
定
試
辦
經
中
央
初
步
議
定
辦
法
中
規
定
漢
民
健
康
保
險
的
保
險
費
，
開
始
為
被
保

股
人
依
勞
保
無
一
定
雇
主
之
例
，
由
政
府
補
助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被
保
險
人
負
擔
百
分
之
六

十
，
間
為
體
諒
農
民
收
入
不
及
勞
工
，
減
為
政
府
補
助
百
分
之
五
十
，
由
中
央
政
府
補
助

百
分
之
二
五
，
省
府
補
助
百
分
之
十
五
、
縣
市
政
府
補
助
百
分
之
十
，
被
保
臉
人
自
行
負

擔
百
分
之
五
十
。
但
於
七
十
四
年
六
月
澀
臺
灣
省
議
會
審
議
時
文
將
被
保
險
人
自
行
負
擔

之
比
例
，
減
為
百
分
之
二

O
(
甚
至
部
分
代
表
指
試
辦
兩
年
的
保
費
補
助
經
費
由
政
府
全

部
籌
措
，
更
有
部
分
代
表
指
農
民
團
體
不
正
接
會
，
尚
包
括
串
門
果
合
作
社
農
業
合
作
社
、

聯
合
社
等
，
臨
一
起
參
加
共
同
負
擔
，
否
則
農
會
將
無
法
經
營
，
故
只
希
望
政
府
補
助
而

盛
會
補
助
百
分
之
五
，
亦
實
無
力
負
擔
)
。
省
議
會
的
決
議
，
現
省
方
正
報
請
申
夫
按
示

中
，
似
此
本
年
七
月
開
始
質
施
一
說
，
勢
將
文
需
延
捕
。

筆
者
認
為
實
施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，
由
於
閻
人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中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社

會
保
險
意
義
與
性
質
，
向
乏
一
致
的
共
識
，
因
遭
遇
的
問
題
，
實
不
正
保
險
費
一
端
，
若

保
臉
費
率
的
分
配
負
擔
解
決
，
依
然
問
題
很
多
。
一
一
為
農
民
散
處
各
地
，
而
醫
療
機
構
設

施
不
足
，
不
僅
未
能
普
遍
設
置
醫
院
診
所
於
各
鄉
各
鎮
，
且
醫
護
人
員
迄
鮮
志
願
下
鄉
服

務
，
況
醫
辜
人
才
木
感
缺
乏
。
若
勞
保
仿
照
公
保
專
設
醫
院
，
以
現
有
條
件
實
為
力
有
不

速
，
且
無
法
廣
設
診
所
醫
院
於
各
處
。
過
去
有
人
建
議
運
用
勞
保
基
金
貸
與
私
人
以
鼓
勵

鄉
鎮
中
增
設
診
所
醫
院
，
筆
者
會
木
基
金
運
用
領
考
慮
穩
妥
安
全
衍
生
率
息
與
便
利
提
用

三
原
則
，
壁
於
私
人
不
願
深
入
鄉
下
設
院
有
其
難
求
利
潤
的
理
由
，
豈
非
貿
出
基
金
將
告

有
去
無
回
;
故
肯
定
貸
放
勞
保
基
金
作
為
有
梅
於
社
會
福
利
的
還
舟
，
允
非
良
策
。
是
以

推
論
醫
療
資
頓
有
賴
衛
生
機
構
的
改
善
與
充
足
，
為
質
施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的
條
件
。
二
為

試
辦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，
有
指
門
診
所
子
醫
療
給
付
的
財
務
負
荷
較
重
，
主
張
開
辦
初
期
應

先
將
住
診
辦
好
，
然
後
再
開
辦
門
診
，
然
而
住
院
者
大
多
重
病
，
醫
療
費
用
亦
大
，
故
宜

問
時
舉
辦
，
藉
資
使
民
及
予
投
保
人
公
平
蒙
受
效
益
。
三
為
現
行
參
加
勞
保
的
被
保
險
人

'
並
未
發
給
保
險
證
，
治
病
需
持
診
療
單
，
有
其
流
弊
，
最
常
見
的
事
賞
，
為
診
療
單
持

用
人
常
非
投
保
本
人
，
及
醫
師
不
立
收
取
一
單
，
筆
者
嘗
建
議
仿
各
國
通
例
發
誼
，
貼
投

保
人
照
片
認
證
，
可
免
除
此
諸
流
弊
，
況
且
除
非
延
長
年
質
不
需
停
保
，
可
規
定
自
行
績

繳
與
補
緻
保
費
的
限
制
辦
法
，
今
後
實
施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，
不
妨
予
以
試
辦
。

關
於
農
民
健
康
保
臉
費
率
的
負
擔
分
配
問
題
，
當
前
國
內
已
導
致
各
方
學
持
不
訣
，

一鈞一

影
響
其
預
定
日
期
實
施
。
此
為
民
意
代
表
關
組
過
慮
屁
股
民
一
股
收
入
較
勞
工
為
低
，
加
以

國
人
猶
抱
享
有
社
會
福
利
給
付
應
為
免
費
的
陳
舊
觀
念
。
如
我
國
戚
認
政
府
的
國
民
健
康

服
務
，
人
人
可
以
免
費
享
受
，
故
稱
之
為
公
醫
制
，
其
實
首
創
公
醫
制
的
英
國
，
早
於
二

十
年
前
的
巴
按
照
國
民
收
入
之
不
同
，
改
為
收
費
制
。
文
近
代
醫
療
技
術
設
備
日
有
刷
新

，
所
需
費
用
大
增
，
各
國
醫
療
服
務
均
已
睬
用
部
分
納
費
制
。
故
我
全
國
上
下
應
體
念
政

府
的
財
力
有
限
，
不
宜
有
所
苛
求
。
若
按
無
一
定
雇
主
之
勞
工
政
府
予
以
補
助
百
分
之
四

十
，
而
子
農
民
補
助
百
分
之
五
十
，
已
優
惠
農
民
超
過
百
分
之
十
，
實
屬
非
常
合
理
。
其

質
政
府
財
源
亦
閻
民
納
稅
而
來
，
農
民
並
不
例
外
，
否
則
將
自
雇
者
或
無
一
定
雇
主
者
，

均
親
作
被
僱
於
政
府
而
要
求
拉
照
勞
保
中
對
被
僱
者
分
配
相
同
保
費
比
例
，
未
免
過
分
。

故
建
立
共
識
，
宣
導
國
人
對
社
會
保
臉
具
有
正
確
暸
解
，
不
獨
為
最
佳
對
策
，
亦
可
促
成
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的
早
日
質
施
。
(
作
者
現
任
大
學
教
授
、
社
會
建
設
雜
誌
主
編
)




